
 

《救灾物资储备标准指引》解读 

《救灾物资储备标准指引》已于 2023 年 7 月 3 日发布，

于 2023年 8月 1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项目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上提出要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

结构，提升储备效能。《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办函〔2016〕25 号）

《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民发〔2015〕164 号）《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

（粤府令第 246号）《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粤府

函〔2017〕53号）《深圳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深减灾

委〔2021〕2 号）《深圳市战略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十四五”

总体实施方案》等要求深圳市建立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管

理科学、运行高效的自然灾害救助物资（以下简称“救灾物

资”）储备体系，保障受灾群众衣、食、住等方面的基本生

活需求。 

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

发达的四大核心城市之一，由于地处水循环极其活跃的华南

湿润气候区，伴随着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影响，台风、

暴雨、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高温等自然灾害易发、频

发。因此，加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事关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加强应急资源保障能力的

需要，也是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适应深圳社会经济

新特征，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保障。 

机构改革后，原民政救灾的职责移交给应急，市应急管

理局组织市安全研究院对全市救灾物资储备库进行调研，

2021年，为落实深圳市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十四五”规划

新部署，深圳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市安全研究院编制并印发了

《深圳市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实施计划(2021-2025年)》（深应

急〔2022〕10 号），填补了我市救灾物资储备方面的空白，

从工作原则、储备品种、储备方式、储备数量等方面做出了

规定。除此之外，目前尚无针对救灾物资储备的规范。 

综上所述，本文件贯彻落实国家、广东省关于救灾物资

储备的部署要求。标准的制定针对全市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单

位，具有普遍适用性；涉及保障因突发事件紧急转移安置受

灾人员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资，标准的实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通过制定本文件，可切实解决现有救灾物资储备基本术语理

解不一致，储备品种、储备方式、储备数量上下不衔接、不

统一的问题，深入推进全市建立完善的储备品类、规模、结

构，实现科学储备、提升储备效能，健全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二、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 

（一）范围 

本章节界定了文件的内容和适用对象，指明文件的适用

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GB/T 26376—2010《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GB 51143—

2015《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深圳市救灾物资储备规划

实施计划（2021-2025）》给出了文件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

语和定义，包括突发事件、救灾（来源于 GB/T 26376—2010，

2.7,结合救灾实际和文件涉及范围，将国标中“灾害”修改

为“突发事件”，删除了“灾情调查与评估、心理抚慰、救

灾捐赠”，将“转移安置”明确为“人员转移安置”）、转移

安置人员、救灾物资、救灾物资储备、政府储备、商业储备、

混合储备、中心避难场所（来源于 GB 51143—2015,2.0.4，

将国标中“因灾害产生的避难人员生活保障”替换为前文 3.3

已有定义“转移安置人员”）、防灾避难场所（来源于 GB 51143

—2015,2.0.1,结合深圳主体城区没有镇作为行政区划的实

际，删除了国标定义中的“城镇或城镇分区的”）等。术语

和定义的确定主要是根据文件的标准化对象，采用内涵定义

的形式，使用陈述性条款给出。 

（四）基本原则 

本章节根据全市战略和应急物资保障规划，围绕我市突

发事件应急救助特点，结合救灾物资储备需求分析及市场资

源状况（如物资生产周期、市场供给等），给出了救灾物资



储备的基本原则。本章节主要参考了《深圳市救灾物资储备

规划实施计划（2021-2025）》等文件，并根据深圳救灾物资

储备工作实际编写。 

（五）救灾物资分类 

本章节基于国家、广东省相关文件对救灾物资分类的规

定，结合深圳市及各区救灾物资储备品种现状，将救灾物资

分为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和救灾工作人员配套装具。本章

节主要参考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

加强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广东省

自然灾害救助办法》等法规指导性文件，并根据深圳实际救

灾物资储备编写。 

（六）储备品种 

本章节基于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文件对救灾物资

储备种类的规定，结合深圳市及各区救灾物资储备品种现状，

以及需要大规模转移安置的受灾人员的台风（暴雨）、地震

等自然灾害特点和过往灾害救助等实际情况，给出了确定的

救灾物资储备品种。本章节主要参考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强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体系建

设的指导意见》《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深圳市民政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和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深圳

市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实施计划(2021-2025 年)》等法规指导

性文件，并根据深圳救灾物资储备工作开展的实际操作编写。 

（七）储备方式 



本章节明确了政府储备、商业储备和混合储备等三种救

灾物资的储备方式，并根据救灾物资种类的储备特点结合市

场流通、救助时效、仓储条件等因素，给出了相应救灾物资

的最佳推荐储备方式。本章节主要参考了《深圳市救灾物资

储备规划实施计划（2021-2025）》，并根据深圳救灾物资储

备工作实际编写。 

（八）储备数量 

本章节基于深圳市台风（暴雨）、地震等多发自然灾害

特点及过往灾害救助数据，结合深圳市及各区救灾物资储备

品种现状，分析和分解影响救灾物资储备量的因子，明确基

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数量的计算模型，其中参数 b 的取值参

考了建标 121《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参数 P的取值参

考了《环球计划手册》中人道主义宪章与人道主义响应最低

标准，参数 d的取值参考了储备单位在实际储备的损耗，参

数 T 的取值为灾害临时转移安置所需最长时间。也给出救灾

工作人员配套装具储备数量的测算原则及推荐定额。本章节

主要参考深圳市及各区灾害救助实际，结合深圳市应急管理

局官方网站公开数据编写而成。 

（九）附录 A：医疗急救包参考清单 

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表 A.1 给出了医疗急救包参考清

单，包括具体物资名称、规格、数量等。本章节主要参考了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应急

保障重点物资分类目录（2015 年）的通知》、GB/T 38565《应



急物资分类编码》等法规文件，并根据市及各区救灾物资储

备现状编写。 

（十）附录 B：救灾物资推荐品种定额及备选品种 

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表 B.1 给出了受灾人员基本生活

救助物资推荐品种定额及备选品种，涵盖临时住所、卧具用

品、照明、衣着、食品、卫生用品、医疗防疫等七个功能类

别，共计 24 个推荐品种和 25 个备选品种；表 B.2 给出了救

灾工作人员配套装具储备品种的推荐品种定额及备选品种,

包括防护装备、指挥装备、装卸运输等三个功能类别，共计

15 个推荐品种和 7 个备选品种。本章节主要参考了《自然灾

害救助条例》《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强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

备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应

急保障重点物资分类目录（2015 年）的通知》《广东省自然

灾害救助办法》《深圳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救灾物资储备

和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深圳市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实施计划

(2021-2025 年)》等，并根据市及各区救灾物资储备现状、

救灾实践编写。 

（十一）附录 C：救灾物资储备品种参考标准及推荐规

格、参数 

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表 C.1 给出了受灾人员基本生活

救助储备品种的参考标准及推荐规格、参数；表 C.2 给救灾

工作人员配套装具储备品种的参考标准及推荐规格、参数。

本章节主要根据市及各区救灾物资储备现状，参考了相关国



家标准、国家减灾网减灾救灾行业标准，并对标准进行查新

编写而成。 

三、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有深

圳市应急管理局、深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保障中心、深圳市

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